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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素？不妨回顾一下上文关于“美者多得，丑者少得”的

假设，为何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制度设计者都不会把美貌程

度作为其公平原则的实质要素呢？

抽象地说，人与人之间的任何一种属性差异在一定

条件下都可以构建某种秩序，但是，政治秩序的建立在于

通过“明分使群”使得社会利益在保证每个人正当利益的

前提上达到最大化。虽然荀子强调德行的重要性，但是，

鉴于他对德行的后果论层面的理解，可以在原则上把荀子

差等分配观的理论基础视作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，换言

之，德行之所以可贵，在于有圣德之人能够“兼利天下”

（《非十二子》）， [1]使天地万物“尽其美，致其用”

（《王制》）。[1]按照这种观点，事物效用能否最大化取

决于人对事物的理解，而这种理解是有德之人所具备的特

质。一般而言，分配不是静态的，而是与生产和消费构成

了完整经济链条的一个环节。分配的正当性基于定分，而

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，定分是指生产活动中个体以自己的

能力对社会总体效用作出了贡献，获得所应得的分配份

额。有德之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物

质利益，是因为他对社会有整体性的理解，能够使社会总

体效用在某种条件下最大化，而小人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

则有待于君子的指导。仁人君子之所以获得百姓的拥护，

正在于“其所得焉诚大，其所利焉诚多”（《富国》）。[1]

这样，“德必称位，位必称禄，禄必称用”的正当

性就获得了功利主义的解释，因为在荀子的语境中，“德

行”这一概念内在包含了“效用”的概念，而对效用以位

和禄的形式作出回报就是正当的，这也就是德、位、禄、

用四者可以一以贯之的理由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荀子有别于

此前以义利之辨为基础贬低利益之正当性的儒家，显得独

树一帜。

公私对立：何由“义利之辨”深入“性伪之分”

荀子的分配观固然基于功利主义，并不代表荀子重利

轻义。辩证地看，荀子的态度是义中有利，以义统利。在

此有必要阐述一下荀子意义上“义利之辨”的内在逻辑，

并借此澄清对荀子政治哲学之理论基础的误解。

首先，荀子承认“义”和“利”都是人之为人所不可

避免的，他称之为“两有”，即便尧舜也不能“去民之欲

利”，桀纣也不能去“民之好义”（《大略》）。[1]

这里的“两有”是什么意义上的“两”呢？荀子虽然

未能明说，但从引文来看，荀子“欲利”连称，实际上暗

示了他把“利”归为“性”的态度。相应地，我们可以根

据荀子“性伪之分”的基本立场，把“义”归为“伪”。

这可能会引起疑问：既然“义”也是“桀纣不能去”的基

本要素，为何不能一并归为“性”呢？诚然，把“义”归

为“性”可以直截了当地解决道德根源的问题，但在荀子

那里，“义”和“群”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相互依

赖的，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谈论抽象的“义”是没有意义

的。换言之，“义”这一概念内在地蕴含了公共性。有鉴

于此，才能解释为何在“义利之辨”中使用“公私”这对

范畴是合理的，并习惯于“公义”和“私利”或“私欲”

之间的区分，“以公义胜私欲”（《修身》）[1]也同样是

荀子对君子的要求。问题在于，是否只有“义”才能具有

公共性呢？我们能否设想一种带有公共性的“利”呢？事

实上，荀子在描述圣王之德行时，确实提到了“兴天下

同利，除天下同害”（《王霸》），[1]并认为这是“行其

义”的具体表现，那么应当承认：义和利之间是有内在联

系的，“义”能够带来公共性的“利”。而荀子的“伪”

是基于“性”的，“义”既然属于“伪”，也就应当基于

“性”，在这里即为“欲”，换言之，应当把“性伪之

分”理解为“义利之辨”的基础。义所内在包含的节制或

裁断，必须以“欲”或“利”作为对象，使其取得某种

合理性和正当性，正如脱离“性”的“伪”一样，脱离

“利”的“义”实际上也是不可理解的。荀子真正关心的

不是消除欲利，而是“以伪饰性”“以义制利”，能够做

到这一点的人才能进入公共领域，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

（《正论》）。[1]因此荀子意义上的“义利之辨”，其实

质不是“义”和“利”的对立，而是“公”和“私”的对

立。对于公共事务来说，“义”并不能局限为一种抽象的

形式规则，其最终目的仍旧是通过义的合理裁断利民、养

民，促进社会效用的最大化和合理分配。这样就可以合理

地解释，为何荀子在谈到重义轻利时，其目标更多地指向

公共政治（国家）及其参与者——君子。君子之所以能够

重义轻利，并不是因为君子能够把“义”视为一种终极的

目的，从而放弃对利益的追求，而是因为君子能够运用自

己对社会的整体性理解，对不同的利益作出审慎的权衡，

暂时牺牲局部的利益以维护群体的长远利益，亦即“长虑

顾后而保万世”（《荣辱》）。[1]

综上所述，荀子的义利观在根源意义上是基于功利主

义和后果论的，没有理由认为一切主张“重义轻利”的理

论必然会与功利主义产生矛盾，并且根据字面上的含义将

其理解为某种形态的道义论。

众齐不使：何以差等分配体现公平原则？

上文只是以功利主义为基础论证了公平原则的正当

性，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排除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在某种

特殊状态下对群体产生同等程度的效用，换言之，公平原


